
证券代码：

000608

证券简称：阳光股份 公告编号：

2012-L23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管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公司董事会于

2012

年

6

月

25

日收到公司副总裁汪平华先生的辞呈， 汪平华先生因个人原

因，申请辞去公司副总裁职务。辞职后，汪平华先生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根据有关规定，汪平华先生的辞职自辞呈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公司董事会对汪平华先

生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002571

证券简称：德力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33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

完成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1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12

年

4

月

9

日召开的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11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于

2012

年

4

月

10

日

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

2012

年

6

月

21

日，公司已完成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领取了变更后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与实收资本均由变更前的

8510

万元增至

17020

万元，其余

登记事项未变。

特此公告。

安徽德力日用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616

证券简称：亿城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33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近日，公司收到鹏元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鹏元资信

"

）出具的《亿城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09

年

7.3

亿元公司债券

2012

年跟踪信用评级报告》。鹏元资信对本公司

2009

年

7.3

亿元公司债券进行了跟踪分析与评估，确定本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维持为

AA-

，评级展

望维持为稳定，本期

7.3

亿元公司债券的信用等级维持为

AA-

。

鹏元资信出具的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7.3

亿元公司债券

2012

年跟踪信用评

级报告》及本公司

7.3

亿元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亿城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11

年度）》同日已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

fo.com.cn

）上披露。

特此公告。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000402

证券简称：金融街 公告编号：

2012-015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25

日在北京市西城区

金融大街

33

号通泰大厦

B

座

11

层会议室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文件于

2012

年

6

月

18

日分别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和电话通知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公司董事会成员九名，实际出席董事九名。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

有效。本次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1

、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内控建设发展规划》的议案。

2

、以

9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表决通过了公司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制度》的

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网络（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附件。

特此公告。

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6

日

股票代码：

002531

股票简称：天顺风能 公告编号：

2012-053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九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6

月

25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

2012

年第九次临时会议，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长严俊旭先生召集，会议通知

及相关资料于

2012

年

6

月

19

日通过专人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应参与表决董事

7

名，实际参与

表决董事

7

名，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

议案：

1

、《关于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支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同意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支行申请授信敞口人民币

2

亿元整（或等值外币），授信

担保方式为信用，期限为一年。

2

、《关于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支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同意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支行申请授信敞口人民币

3.5

亿元整 （或等值外

币），授信担保方式为信用，期限为一年。

特此公告！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6

日

证券简称：天顺风能 证券代码：

002531

公告编号：

2012-054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监事会

2012

年

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6

月

25

日召开了第一届监事会

2012

年第九次临时会议，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周建忠先生召集，会议

通知及相关资料于

2012

年

6

月

19

日通过专人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应参与表决监事

3

名，实际

参与表决监事

3

名，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关于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支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2

、《关于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仓支行申请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

3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天顺风能（苏州）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2

年

6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2206

证券简称：海利得 公告编号：

2012-029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二、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6

月

25

日（星期一）下午

14

：

00

3

、会议股权登记日：

2012

年

6

月

18

日（星期一）

4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高利民先生

5

、会议召开地点：浙江海宁经编产业园区新民路

18

号公司会议室

6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表决方式

7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

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表决的股东及股东委托代表人

10

名，分别是：股东高利民、高王伟、宋祖

英、黄立新、张悦翔、吕佩芬、王国松、姚桂松、股东通联创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委托吴玲

芳出席会议并投票表决，天津证大金兔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授权委托田桂鸿

出席会议并投票表决，股东高雪坤、高宇分别授权委托股东高利民、宋祖英出席会议并投票

表决，股东黄卫书、葛骏敏授权委托股东吕佩芬出席会议并投票表决，股东挪威中央银行授

权委托股东吕佩芬出席会议并投票表决，上述股东代表股份总数

257,111,217

股，占公司总股

本

447,580,500

股的

57.44％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浙江天册律师事

务所律师金臻、吴婧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会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57,111,217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

2012

年度银行授信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257,111,217

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海利得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6

月

26

日

证券代码：

000422

证券简称：湖北宜化 公告编号：

2012-038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有关情况，公司已于

2012

年

6

月

6

日分别在《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进行了公告。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06

月

22

日上午

10

：

00

2

、会议召开地点：湖北省宜昌市沿江大道

52

号宜化大厦

6

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表决；

4

、召 集 人：本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经与会董事推举，会议由董事强炜主持；

6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154,138,655

股，占本公

司股份总数的

17.17%

。

2

、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3

、本公司聘请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杨继红、杨兴辉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

出具《法律意见书》。

4

、 本公司

2012

年度定向增发保荐机构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相关人员列席了本次会

议。

三、会议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已经公司六届三十次、三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相关决议公告

均已在公司指定媒体刊载，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具备合法性、完备性。

大会以现场投票的方式审议了：

1.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湖北宜化肥业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见巨潮资讯

网

2012-029

号公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154,138,65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2.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贵州宜化化工有限责任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详见巨潮资

讯网

2012-030

号公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154,138,65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3.

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北京兴宜世纪科技有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详见巨潮资

讯网

2012-031

号公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154,138,65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4.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宜昌宜化太平洋热电有限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贵州宜化化工

有限责任公司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详见巨潮资讯网

2012-032

号公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154,138,65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5.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

详见巨潮资讯网

2012-035

号公告及修改后的最新

公司章程详见巨潮资讯网同日信息披露

)

表决结果为：同意

154,138,65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00%

，反对

0

股，弃权

0

股

四、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情况

1

、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杨继红、杨兴辉

3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

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署的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宜化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７７

证券简称：航天通信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２６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无修改提案，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下午

１３

：

３０

；

网络投票：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解放路

１３８

号航天通信大厦二号楼

４

楼会议室；

４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４

日；

６

、主持人：杜尧董事长。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３６９

人，代表股份

９２８５７０８３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２８．４７％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

７５

人，代表股份

８３１３０８３２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

２５．４９％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人数共

２９４

人，代表股份

９７２６２５１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

的

２．９８％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等代表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流通股股东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各项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有表决权的股东以现场方式或通过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记名的方式进行投票表决，逐项审议了以下议案。经合并统计现场及网络投票结果，各项议案

的表决结果如下：

序号 审议事项 同意票数

同意

比例

反对票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数

弃权比

例

是否通

过

１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说明的议案

９１０１６６９１ ９８．０２ １６９４５１４ １．８２ １４５８７８ ０．１６

是

２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议案

９０８７６８５５ ９７．８７ １７５７９９２ １．８９ ２２２２３６ ０．２４

是

３

关于

调整

非公

开发

行股

票发

行方

案的

议案

３．０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

和面值

２８３７９４８８ ９３．３９ １７９４７１４ ５．９１ ２１３０１４ ０．７０

是

３．０２

发行方式

２８３９４７８８ ９３．４４ １８０１９１４ ５．９３ １９０５１４ ０．６３

是

３．０３

发行数量

２８３９４７８８ ９３．４４ １８０１９１４ ５．９３ １９０５１４ ０．６３

是

３．０４

发行对象及认购

方式

２８３９４７８８ ９３．４４ １８０１９１４ ５．９３ １９０５１４ ０．６３

是

３．０５

发行价格和定价

原则

２８３７２２８８ ９３．３７ １８４８８１４ ６．０８ １６６１１４ ０．５５

是

３．０６

发行股份的限售

期

２８４０６９８８ ９３．４８ １７８７６１４ ５．８８ １９２６１４ ０．６４

是

３．０７

募集资金投向

２８３８４４８８ ９３．４１ １７８７６１４ ５．８８ ２１５１１４ ０．７１

是

３．０８

上市地点

２８３７９４８８ ９３．３９ １７８７６１４ ５．８８ ２２０１１４ ０．７３

是

３．０９

本次非公开发行

前的滚存未分配

利润的处置方案

２８３７９４８８ ９３．３９ １７９４７１４ ５．９１ ２１３０１４ ０．７０

是

３．１０

本次发行决议有

效期

２８３７９４８８ ９３．３９ １７８７６１４ ５．８８ ２２０１１４ ０．７３

是

４

关于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公司及其子公司签订附条

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

议案

２８３７７２８８ ９３．３９ １６８６３１４ ５．５５ ３２３６１４ １．０６

是

５

关于与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公司及其子公司签订附条

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之

补充协议的议案

２８３８４４８８ ９３．４１ １６８６３１４ ５．５５ ３１６４１４ １．０４

是

６

关于竞买江苏捷诚车载电

子信息工程有限公司

３８％

股权以及批准公司与江苏

捷诚车载电子信息工程有

限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增资协议的议案

２８３７７２８８ ９３．３９ １６８６３１４ ５．５５ ３２３６１４ １．０６

是

７

关于对 《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预案》 进行补充修订

的议案

２８３７２２８８ ９３．３７ １６９３４１４ ５．５７ ３２１５１４ １．０６

是

８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运用可行性分析

的议案

２８３９４７８８ ９３．４４ １６８６３１４ ５．５５ ３０６１１４ １．０１

是

９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９０８４９３５５ ９７．８４ １６８６３１４ １．８２ ３２１４１４ ０．３４

是

１０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９０８４９３５５ ９７．８４ １６８６３１４ １．８２ ３２１４１４ ０．３４

是

本次会议第

３－８

项内容涉及关联交易，股东大会审议该事项时关联股东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公司回避表决。

四、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市众天律师事务所（经办律师：王崇理、蒋博星）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

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股东大会决议；

２

、法律意见书。

航天通信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六月二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１

证券简称：皖通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４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年第十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以纸质文件及电

子邮件形式送达各位董事。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中胜先

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拟将部分超募资金

３０００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本议案同意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独立董事《关于使

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皖通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超募部分补充流动资金的保荐意见》详见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１

证券简称：皖通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５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３

日以纸质文件及电子

邮件形式送达各位监事。本次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张汀先

生主持，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审议通过《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拟将部分超募资金

３０００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本议案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独立董事《关于使

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皖通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超募部分补充流动资金的保荐意见》详见巨潮资讯

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１

证券简称：皖通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６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

２００９

］

１３５５

号）文核准，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

，

４００

万股，实

际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３７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３３

，

４９７

，

８３０．６７

元后，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

３４４

，

５０２

，

１６９．３３

元，超额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９９

，

０２２

，

１６９．３３

元。天健正信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

验，并出具了天健正信验字［

２００９

］第

１－０４４

号《验资报告》。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已经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２１

，

５６５．１６

万元（其中：募集资金使用

９

，

２０７．１６

万元、超募资金使用

１２

，

３５８．００

万元），尚未使用超额募集资金余额

７５４４．２２

万元。

为满足公司业务的发展需要，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 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

金》及《中小企业版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本公

司制定的《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制度，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将公司部分超募资金

３０００

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使用剩余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

１

、由于公司业务规模扩大、开工项目增多，因此对流动资金的占用增大，需要补充流动资

金；

２

、由于公司加大了省外市场的开拓力度，投标项目增加，截至目前公司的投标保证金总

额累计已达

７２００

万元，也对流动资金提出了更高的需求。

二、补充

３０００

万元流动资金的使用计划

编号 类别 资金金额（万元） 备注

１

投标保证金

１０００．００

２

新开工项目

２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３０００．００

三、公司承诺事项

公司承诺：最近十二个月未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并承诺本次使用超募资金补充

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风险投资。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后，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上述方案的实施符合维护

公司发展利益的需要，提高了超募资金的使用效率，从而提高公司的经营效益，符合维护股东

利益最大化的需要。从内容和程序上，上述方案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小

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及《中小

企业版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要求。符合《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招

股说明书》 中关于超募资金使用的表述：“本次发行所募集资金若超过投资项目投资需求，超

过部分将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我们认为，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

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

的情况，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３０００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计划。”

五、监事会意见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对该事项核查后，发表意见：同意使用超募资金

３０００．００

万元

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六、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核查后认为：“随着公司上半年业务的扩大、新开工项

目增多、投标项目增加，公司需要补充流动资金满足经营的需要。公司超募资金的使用没有与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皖通科技上述募集资金使用履行了董事会审议等相

关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中小板信息披露业务

备忘录第

２９

号：超募资金使用及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及《中小企业版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中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

本保荐机构同意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安徽皖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６

日《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独立董事《关于使用超募资金补充流动资

金的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超募部分补充流动资金的保荐意见》 详见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１

证券简称：皖通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７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项目中标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福建省福州福永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发布了 “福州至永泰高速公路

交通机电工程监控、收费、通信系统供货与安装合同招标评标结果”的公示，安徽皖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为该项目

Ｅ１

标段的拟中标单位。现将招标结果公示的有关内

容公告如下：

１

、公示媒体：福建省交通运输厅（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ｆｊｊｔ．ｇｏｖ．ｃｎ

）。

２

、招标人及项目名称：

招标人：福州福永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名称：福州至永泰高速公路交通机电工程监控、收费、通信系统供货与安装合同

Ｅ１

合

同段。

３

、拟中标人：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４

、合同金额：本公司本次拟中标项目的合同金额预计在人民币

６２

，

５１２

，

２１３．００

元，具体合

同金额及项目执行期限等情况以签订的正式合同内容为准。

５

、公示期：公示期为公示之日起连续

１０

天，公示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６

、风险提示：由于目前尚处于公示期，本公司能否获得此次招标

的《中标通知书》并签订正式合同，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７

、若本公司能够签订正式合同并顺利实施，将对本公司经营业绩产生较为积极的影响。

本项目合同金额预计

６２

，

５１２

，

２１３．００

元， 公司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的主营业务收入

４７４

，

６０３

，

３３３．４１

元，该项目合同金额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经审计的主营业务收入的

１３．１７％

。

８

、本公司若收到此次招标的《中标通知书》及签订正式合同，将及时公告项目中标的有关

情况和合同签订的有关情况。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０

证券简称：杭氧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７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以

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

位董事，公司全体董事以通讯形式参加了会议。会议应参加表决的董事

９

名，实际参加表决的

董事

９

名。会议由董事长蒋明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

司章程》的规定。公司

９

名董事审议了本次会议的议案，并对审议事项进行了表决。本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了 《关于投资设立吉林杭氧吉神气体有限公司暨实施 “配吉神化工

１０

，

０００ｍ３／ｈ

（氮）气体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吉神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吉林市龙潭区吉林化工园区八家子区内共同

出资组建吉林杭氧吉神气体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并通过该

公司实施“配吉神化工

１０

，

０００ｍ３／ｈ

（氮）气体项目”。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９９９ ６０

吉神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６６６ ４０

总计

１

，

６６５ １００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关于投资设立吉林杭氧吉神气体有限公司暨实施“配吉神化工

１０

，

０００ｍ３／ｈ

（氮）气体项

目”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江西杭氧萍钢气体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九江萍钢厂区内共同出

资组建江西杭氧萍钢气体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以工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并待履行相

关程序后通过该公司实施“收购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制氧资产为九江萍钢钢铁有限公

司供气项目”。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１

，

７５０ ７０

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７５０ ３０

总计

２

，

５００ １００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关于投资设立江西杭氧萍钢气体有限公司的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对拟转让的杭州杭氧低温液化设备有限公司股权的优先购买

权的议案》；

同意华大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所持有的杭州杭氧低温液化设备有限公司

４９％

的股权

按评估报告结果转让给杭州皓诚控股有限公司， 同意公司放弃对上述股权的优先购买权。杭

州杭氧低温液化设备有限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股权转让前 本次股权转让后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２０ ５１ １０２０ ５１

华大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９８０ ４９ ／ ／

杭州皓诚控股有限公司

／ ／ ９８０ ４９

总计

２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０

表决结果：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特此公告。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０

证券简称：杭氧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８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任何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以

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于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１５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各

位监事。应出席本次会议的监事

３

人，实际出席会议的监事

３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陶自平先生

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与会监事审议了

本次会议的议案，并对审议事项进行了表决。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 审议通过了 《关于投资设立吉林杭氧吉神气体有限公司暨实施 “配吉神化工

１０

，

０００ｍ３／ｈ

（氮）气体项目”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吉神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吉林市龙潭区吉林化工园区八家子区内共同

出资组建吉林杭氧吉神气体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并通过该

公司实施“配吉神化工

１０

，

０００ｍ３／ｈ

（氮）气体项目”。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９９９ ６０

吉神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６６６ ４０

总计

１

，

６６５ １００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关于投资设立吉林杭氧吉神气体有限公司暨实施“配吉神化工

１０

，

０００ｍ３／ｈ

（氮）气体项

目”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设立江西杭氧萍钢气体有限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九江萍钢厂区内共同出

资组建江西杭氧萍钢气体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以工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并待履行相

关程序后通过该公司实施“收购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制氧资产为九江萍钢钢铁有限公

司供气项目”。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１７５０ ７０

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７５０ ３０

总计

２

，

５００ １００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关于投资设立江西杭氧萍钢气体有限公司的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放弃对拟转让的杭州杭氧低温液化设备有限公司股权的优先购买

权的议案》；

同意华大国际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所持有的杭州杭氧低温液化设备有限公司

４９％

的股权

按评估报告结果转让给杭州皓诚控股有限公司， 同意公司放弃对上述股权的优先购买权。杭

州杭氧低温液化设备有限公司本次股权转让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股权转让前 本次股权转让后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２０ ５１ １０２０ ５１

华大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９８０ ４９ ／ ／

杭州皓诚控股有限公司

／ ／ ９８０ ４９

总计

２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０００ １００

表决结果：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同意票数占总票数的

１００％

。

特此公告。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０

证券简称：杭氧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９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吉林杭氧吉神气体

有限公司暨实施“配吉神化工

１００００ｍ

３

/ｈ

（氮）气体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任何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投资设立吉林杭氧吉神气体有限公

司暨实施“配吉神化工

１０

，

０００ｍ

３

／ｈ

（氮）气体项目的议案》。

本公司已与吉神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神化工）签订了《氮气供应合同》。

杭氧股份拟在吉林市龙潭区吉林化工园区八家子区与吉神化工共同出资设立一家气体公

司———吉林杭氧吉神气体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管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吉

神杭氧），并通过吉神杭氧实施“配吉神化工

１０

，

０００ｍ

３

／ｈ

（氮）气体项目”。

该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该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对外投资的主要内容

（

１

）、投资合作方介绍：

吉神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介绍：

公司名称：吉神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徐州西路

１０

号

４１９

室

注册资本：

７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

法定代表人：李彦群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化工产品生产销售。

（

２

）、对外投资的主要内容：

１

、吉神化工和杭氧股份同意，待吉神杭氧成立后，由吉神杭氧负责实施“配吉神化工

１０

，

０００ｍ

３

／ｈ

（氮）气体项目”。该项目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确定空分设备及工程总包合同，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开始

项目工程建设、土建施工，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底空分设备建成具备供气条件。吉神杭氧为本公司控股

子公司，其董事会成员有

５

名，其中本公司将委派

３

名，吉神化工委派

２

名，董事长由本公司委派

人员担任。

２

、其余对外投资事项尚未签署相关协议。

三、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配吉神化工

１０

，

０００ｍ

３

／ｈ

（氮）气体项目的具体投资构成如下：

序号 类别 金额（万元） 备注

一 设备、运输建设、安装费用

４７５０

１

套

１００００

空分（氮）

含工程设备及所有厂区内费用

二 项目管理及工程设计等费

３３０

包括前期人员工资

三 其他费用

４７０

开办费、利息等其他费用

项目建设投资总计

５

，

５５０

为了实施“配吉神化工

１０

，

０００ｍ

３

／ｈ

（氮）气体项目”，本公司将与吉神化工共同投资设立吉

神杭氧。吉神杭氧的注册资本为

１

，

６６５

万元，项目建设所需的其余

３

，

８８５

万元，通过融资方法解

决。吉神杭氧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出资方式

本公司

９９９ ６０

现金

吉神化工

６６６ ４０

现金

合计

１

，

６６５ １００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

吉神化工是吉林神华集团所属子公司，该公司是由吉林神华集团与吉化北方化工有限公

司共同出资组建，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０

日经吉林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成立。吉神化工注册资本为

人民币

７．５

亿元，其中吉林神华集团占

８６．７％

，吉化北方化工有限公司占

１３．３％

。公司采用钛硅

岩为催化剂，甲醇为溶剂，丙烯与过氧化氢在甲醇溶液中进行氧化反应，生产

３０

万吨

／

年环氧丙

烷产品。因此，需要为

３０

万吨

／

年环氧丙烷项目配置一套

１０

，

０００ｍ３／ｈ

（氮）等级的空分设备。为配

合吉神化工的供气项目，双方以自有资金投资组建吉神杭氧，该项目对于扩大本公司气体业

务有着积极意义，符合本公司进一步扩大工业气体业务的发展战略。

特此公告。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０

证券简称：杭氧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０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投资设立江西杭氧萍钢气体

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任何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投资设立江西杭氧萍钢气体有限公

司的议案》。

本公司与九江萍钢钢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江萍钢）签订了《氧气、氮气、氩气供应合

同》。根据双方的约定，本公司拟在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九江萍钢厂区内与江西萍钢实业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萍钢实业）共同出资组建江西杭氧萍钢气体有限公司（暂定名，具体以工

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以下简称：萍钢杭氧），待萍钢杭氧成立后，将对萍钢实业的制氧资产

进行评估，在履行相应程序的基础上，由萍钢杭氧负责实施收购萍钢实业制氧资产，主要包含

２

套

１６

，

５００ｍ３／ｈ

和

１

套

２５

，

６００ｍ３／ｈ

空分成套设备及其附属设备， 并用上述设备为九江萍钢提供

供气服务。九江萍钢为萍钢实业全资子公司———江西萍钢钢铁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此拟

收购事项有待履行相应决策程序。

该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该对外投资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对外投资的主要内容

（一）、投资合作方介绍：

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介绍：

公司名称：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绿茵路

６６９

号

１２１９

室

注册资本：

３

，

４９１

，

７５５

，

１２５

元

法定代表人：涂建民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主营业务：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金属制品的生产、销售（以上生产项目限分支经

营）；焦炉煤气、煤焦油、粗苯、硫酸铵、氧气、氮气、氩气生产、销售（以上生产、销售项目限分支

经营）；矿产品的购销；对外贸易经营（实行国营贸易管理货物的进出口业务除外）。

（二）、拟收购交易主要内容

１

、拟收购交易标的、交易价格情况

拟收购标的为萍钢实业的制氧资产， 主要包含

２

套

１６

，

５００ｍ３／ｈ

和

１

套

２５

，

６００ｍ３／ｈ

空分成套

设备及其附属设备等。具体收购资产清单将以资产评估结果为依据。

收购价格根据公司委托的资产评估公司经评估确认的价格为依据来确定。

２

、收购款支付

双方将通过谈判协商收购款支付方式，正式协议签署后，按照协议约定付款。

３

、拟收购交易程序履行情况及其他内容

由于尚未签订正式收购协议，其后续协议、合同的履行存在不确定性，包括但不限于双方

履约能力、市场、政策和法律等方面，因此，上述拟进行的收购行为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本收购事项尚需履行相关决策程序，有关收购资产的最新进展情况，公司将会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三）、投资的主要内容：

１

、萍钢实业和杭氧股份同意共同出资组建萍钢杭氧，待萍钢杭氧成立后，由萍钢杭氧负

责实施收购萍钢实业制氧资产， 主要包含

２

套

１６

，

５００ｍ３／ｈ

和

１

套

２５

，

６００ｍ３／ｈ

空分成套设备及其

附属设备。

２

、其余对外投资事项尚未签署相关协议。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预计该项目总投资

４０

，

８００

万元，其中：收购制氧资产

４０

，

１１６

万元人民币（暂估价，以评估

结果为准），其余为运行维护费。萍钢杭氧的注册资本

２

，

５００

万元，后续将根据项目进度适时进

行增资，项目总投资扣除注册资本后的其他资金将通过自有资金或银行融资解决。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

本公司

１

，

７５０ ７０

萍钢实业

７５０ ３０

总计

２

，

５００ １００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

九江萍钢是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江西萍钢钢铁有限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萍钢实业将其制氧设备资产出售给萍钢杭氧，再由萍钢杭氧为九江萍钢提供供气

服务。为配合九江萍钢的供气项目，本公司以自有资金投资组建萍钢杭氧对于扩大本公司气

体业务有着积极意义，符合本公司进一步扩大工业气体业务的发展战略。

特此公告。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５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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